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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1589        证券简称：客都旭泰        主办券商：开源证券 

 

广东客都旭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次关联交易系与 6家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分别向梅州市梅雁仓储服务有

限公司承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向梅州市梅县区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承接光伏发

电系统工程，向梅州市五指峰旅游有限公司承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向梅州市梅

县区金雁水泥有限公司租用光伏支架，向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

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承租场地，向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租场地、销售

资产，增加关键管理人员薪酬，合计发生金额 4127万元。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3年 8月 15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关联交

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杨国刚、 

叶新金、叶远才回避表决。该议案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梅州市梅雁仓储服务有限公司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坝头东洲工业园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坝头东洲工业园 



公告编号：2023-047 

2 

 

注册资本：500万元 

主营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法定代表人：杨斌 

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国刚  

关联关系：与客都旭泰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杨国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梅州市梅县区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荷树岗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荷树岗 

注册资本：50万元 

主营业务：自来水生产与供应；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法定代表人：李赞双 

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国刚  

关联关系：与客都旭泰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杨国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梅州市五指峰旅游有限公司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南福村五指峰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县区雁洋镇南福村五指峰 

注册资本：500 万元 

主营业务：旅游业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 

法定代表人：杨乐尊 

控股股东：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国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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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与客都旭泰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杨国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梅州市梅县区金雁水泥有限公司 

住所：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瑶上瑶东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县区南口镇瑶上瑶东 

注册资本：2200 万元 

主营业务：生产、销售：水泥；太阳能（光伏）发电 

法定代表人：肖柳棠 

控股股东：广东梅雁龙盘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国刚  

关联关系：与客都旭泰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杨国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沿江南路 45号梅江广场 3楼 316室 

注册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沿江南路 45号梅江广场 3楼 316室 

注册资本：8722.8 万元 

主营业务：投资电子科技、教育、通讯、电力等 

法定代表人：杨斌 

控股股东：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国刚  

关联关系：与客都旭泰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杨国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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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梅州市梅县区沿江南路 45号（梅江广场三楼 308室） 

注册地址：梅州市梅县区沿江南路 45号（梅江广场三楼 308室） 

注册资本：31000 万元 

主营业务：实业投资 

法定代表人：陈宜昌 

控股股东：广东梅雁龙盘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杨国刚  

关联关系：与客都旭泰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杨国刚先生）控制的其他企业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定价情况 

（一）定价依据 

上述关联交易按照正常市场价格核算，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其他股东权益 

的情形，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双方根据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达成交易协议，定价依据公 

平、合理，交易程序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 

则，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拟向梅州市梅雁仓储服务有限公司承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 3000万元； 

2、拟向梅州市梅县区雁洋自来水有限公司承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 1000 万

元； 

3、拟向梅州市五指峰旅游有限公司承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 50万元； 

4、向梅州市梅县区金雁水泥有限公司租用光伏支架 12万元； 

5、向广东梅雁吉祥实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光伏发电系统工程 30 万元、

承租场地 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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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拟向广东客都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承租场地 1万元、销售工程机械 4万元； 

7、增加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20万元（因为杨国刚、叶新金、陈宜昌、林裕君、

凌远辉 5位董监高还在实际控制人其他关联企业兼职，原部分薪酬在其他关联企

业领取，现在他们主要工作服务于客都旭泰及下属企业，所以根据实事求是、按

劳分配原则，适当增加）； 

合计发生金额 4127 万元，具体项目名称、单价、数量、期限等以交易双方

最终签订的合同及相关结算单为准，薪酬以每月实际发放的为准。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公司与关联方的上述交易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求和市场决定的，价格公 

允，属于正常商业交易行为，遵循了有偿、公平、合理、自愿的原则。 

 

（二）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风险。 

 

（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行业地位、竞争格局及持续经营能力无不良影响，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备查文件目录 

经与会董事、监事、高管及记录人签字并加盖公司董事会章的《广东客都旭

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广东客都旭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8月 15日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二） 表决和审议情况
	（三）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三、 定价情况
	（一） 定价依据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五、 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二） 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三） 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六、 备查文件目录

